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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研討系列

教育是個人和社會未來的寄望。社會可以通過教

育提高人民的質素，創造更豐盛、更融洽且更自由舒

暢的生活環境；社會也可以通過教育提升窮人及弱勢

人士的階梯，讓他們憑藉自己的努力和才幹，分享經

濟增長的成果；社會更可以通過教育幫助新移民融入

社會，適應新的生活和工作要求，並參與社會事務與

建設。現代化的社會都積極參與教育，並承擔了中、

小學義務教育的所有經費。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需要社會給予大

量物質與精神的支持。但教育的發展，往往受到個別

「利益攸關者」所左右。要達成社會參與教育所訂立

的目標，要有效運用投入的資源，社會就必須制訂明

確而可行的政策來加以引導。這不單要平衡各方利

害，更要釐清教育的目標，讓教育向着對社會整體最

有利的方向發展。教育政策的訂定，往往因時制宜，

只針對當前的流弊，但政策的連鎖作用及長遠影響卻

可能並未得到深入的分析而被決策者忽略了。隨着民

主議政及參政的出現，人民群眾、教育專業人士及教

育政策制訂者，都需要掌握不同的觀點，透過更深入

的分析，才能參與有建設性的「議論」（discourse），

制訂出最合乎社會長遠利益而認受性最廣的政策。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為了提供理性「議

論」教育政策的場地和條件，不時安排各類型的「教

育政策研討會」，邀約有關決策者、教育專業人士、

前線工作者及研究人員參與討論，並出版有關教育政

策研討的文章系列，供各界人士參考。



國際教育素質評估系列

在全球化的大勢下，香港在各方面與世界各地的

聯繫更形緊密。若能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了解香港以至

世界各地的整體教育素質及教育改革成效，實在饒有

意義。首先，在全球種種教育改革的影響下，學生各

方面的認知能力、學習態度及學習方法將有何變化？

學生是否已掌握所需的知識及技能，以面對二十一世

紀的轉變？學生是否具備足夠能力繼續在人生中不斷

學習，能理性分析問題並有效表達意見？此外，家庭

的經濟、社會及文化資源與學生表現有何關係？另一

方面，不同地域之間的教育政策及學校生活的各個方

面 （例如學校權力下放、學校風氣、教師自主及家

長參與等）對教育素質及學校效能又有何影響呢？這

些都是十分重要且值得探究的課題。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出版「國際教育素

質評估系列」，旨在透過跨越國界的比較研究，了解

各國的教育方向、步伐及成效。本系列對多類人士都

有參考價值：教育研究學者能夠從國際視域，監察教

育現況及教育改革的成效；教育決策者可因應全球發

展來制訂當地政策，以適應新世紀的變化；教師及家

長亦可從更廣闊的視野，了解香港、華人社會、亞太

地區以至世界各地的教育情況，讓教育領域內不同的

成員更能以「理據」及「數據」作出理性的決策及行

動，為學生的未來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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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視域看東亞社會的影子教育

摘 要

在亞洲、非洲、拉丁美洲等國家，補習早於 20 世紀 60 年代

已十分普遍，而到近年更在西歐、北美及澳洲等國家開始流

行（Bray, 1999）。補習又稱為「影子教育」，是因為補習與

正規教育在本質上有近似的地方：補習在提供的課程及服務

等方面都跟隨或模仿正規教育的課程及考核範圍，以至兩者

的關係仿如物體及其影子一樣。有不少學者認為，補習的普

及情況與社會的文化差異有關（Baker & LeTendre, 2005; 

Bray, 1999）。東亞地區受儒家思想影響，重視學業，強調努

力，補習的風氣較容易形成和發展。西方社會則較重視個人

性向和才華，若在正規學習時間以外再補習，較難為一般家

長及學生接受。可是，近年世界各地的教育改革均十分重視

評估，尤其是學業成就的考核及監控，無論學生或學校均用

盡不同方法務求學業成績達標，使補習風氣在世界各地日漸

普遍，而補習對社會與民生的影響亦愈來愈廣泛（Baker & 

LeTendre, 2005; Ho, 2006; Ho & Kwong, 2008）。本文嘗試根

據學生能力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實證數據，探討世界各地的補習現

況，尤其是東亞社會的補習參與率、補習類型、補習時間和

補習跟學科成積的關係。

研究背景

「補習」基本上指正規教育以外的教學活動，是學生

就正在學校修讀的科目在正規課堂以外的補充學習。這類學

習在香港普遍稱為補習，但在不同社會有不同稱謂，其經營

形式與規模亦十分多樣化。早於 20 世紀 80 年代已有學者開

始 進 行 有 關 方 面 的 研 究（ 如 Baker, Akiba, LeTend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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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man, 2001; Bray, 1999; Hussein, 1987），學術界把這

類服務統稱為「影子教育」，以反映其與正規教育的關係

（如 Baker et al., 2001; Bray, 2003）。簡單來說，補習之

所以稱為「影子教育」，是因為補習與正規教育在本質上有

近似之處：前者在提供的課程及服務等方面都跟隨或模仿

正規教育的課程及考核範圍，以至兩者的關係仿如物體及其

影子一樣（Stevenson & Baker, 1992）。Bray（2003）

則認為，補習稱作「影子教育」的原因主要有三：補習的

出現乃基於正規教育的存在；補習經營的規模及形式會跟隨

正規教育的制度而改變；補習受到的社會關注通常較正規教

育的為低。

正如 Baker & LeTendre（2005）指出，影子教育的存

在並不是要取代正規教育，而是有補充、輔助正規教育的作

用。學生會在課餘時間接受補習，務求更有效地吸收和掌握

課堂的知識，家長亦期望透過補習提升子女在正規學校及

公開考試的成績。

在東亞地區的社會，家長一般都十分重視子女的學

業 成 績， 期 望 他 們 能 在 考 試 中 取 得 好 成 績， 以 升 讀 理

想學校並取得更高學歷。為了提升學業成績，家長讓子女

在課餘參加補習班或聘請私人補習教師，以期補充正規

課堂上學習的不足，繼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Kwok, 

2001; Russell, 1997）。但這類有償的課後補充教學輔助活

動 的 普 遍 情 況， 亦 被 批 評 帶 來 負 面 影 響， 例 如 過 分 的

考試導向、使學生過分依賴而導致負面的學習態度、剝

奪 了 學 生 課 餘 活 動 的 空 間 等。 補 習 風 氣 在 世 界 各 地 似

有日漸普遍的趨勢，並引起國際關注，例如「聯合國教育、

科 學 及 文 化 組 織 」 便 曾 就 補 習 的 現 象 進 行 了 兩 項 十

分 全 面 的 國 際 性 研 究（Bray, 1999, 2003）。 本 文 旨 在

探討補習活動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情況

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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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教育的定義、模式與結構

影子教育的再界定

「影子教育」基本上指常規教育以外的教學活動，是

學生在學校正在修讀的科目的補充學習。Bray（2003）

提出影子教育並不包括其他非學科性課外活動（例如彈

琴、繪畫、體育活動等）的學習。但隨着常規教育的改革，

近年學校愈來愈多要求學生有不同類型的學習經驗，影子

教育的經營方式與規模亦因而十分多樣化：有「校內」或

「校外」提供的；有「學術性」或「非學術性」的；功能有

「輔導」成績稍遜者或「增潤」成績優異者的。這些影子教

育的特質，使影子教育的定義超越了一般傳統學科的補

習，而涵括常規課堂以外種種「學術性」及「非學術性」的

學習活動。

形 式

在授課形式方面，影子教育除了有整班學生的集體授課

外，亦有以小組形式進行，甚至是一對一的私人教授。集體

授課多在機構或導師提供的教室或正式的場地進行，而一對

一的補習大都在學生或導師的居所等非正式的地方進行。補

習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服務或「課程」，除一般的學科溫習

／補習班外，亦有考試前短時間內進行的「精讀班」等

（Baker & LeTendre, 2005）。例如，一項在香港進行的研

究（Lee, 1996）指出，香港的補習學校提供的服務包括私

人授課、補習班、功課輔導及課餘學童託管等。

科 目

在 補 習 服 務 所 提 供 的 科 目 方 面，Baker & LeTendre

（2005）指出，影子教育的效用在於輔助常規教育的學

習，故此補習學校一般只會提供主流學校課程內所有的科

目。最普遍的補習項目主要是最能增加升學與就業機會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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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例如語文、數學和科學；不同地區的補習學校亦會因應

當地文化背景及市場需要而提供相應的科目（Bray, 1999; 

Tong, 2001）。例如在香港，中學的中文、英文和數學科是

升讀大學必須及格的公開考試科目。又例如，英文一方面是

國際語言，亦由於香港的歷史背景，它在香港的升學就業方

面有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對絕大部分華裔學生來說，英文是

外語，學習上較困難，所以補習英文較為普遍。事實上，

Lee（1996）和 Tong（2001）的兩項調查都發現，最多

中學生補習英文，而補習數學或理科的中學生雖然比補習英

文的少，但比補習其他科目的多很多。亞洲地區較普遍的補

習科目一般有語文（外語）、數學和科學（Lee , 1996; 

Tong, 2001）。在英文為官方語文的新加坡，一項語文調查

則發現，超過 50% 受訪小學生及 30% 受訪中學生有補習英

文。但在斯里蘭卡，補習英文的需求相對較低，科學和數學

反而是最多學生補習的科目（de Silva, 1994，引自 Bray, 

1999）。總的來說，補習科目的普遍性因地域不同而異，

主要取決於該科目對升學與就業機會的影響。

上課時數及不同年級學生的參與率

在上課時數及學生分布方面，學生大都在下課後上補

習課。補習班的上課日由星期一至星期日不等。雖然學生

出席補習班的時間通常比正常上學的時間短，但他們平均

每星期用在補習的時間卻由一小時至十數小時不等。TIMSS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的研究指出，有超過 70% 受訪的日本、南非及菲律賓中一

及中二學生，每星期補習的時間少於 1 小時（Baker et al., 

2001）。香港的研究訪問了 10 歲到 19 歲的學生，卻發現

70% 以上的中學生每星期會用 4 小時或以下去補習（Lee, 

1996），但小學生卻有約 36% 是用 6 小時或以上的。在澳

門，高小學生每星期用在補習的時間更高達 20 小時（Ho & 

Kwo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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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補習時間上的差別可能是源於學生接受補習的功能

或科目數量不同。例如，澳門小學生補習的功能主要是託管

及做功課，直至雙職的父母下班，因此時間特別長；又例

如，香港的小學生有補習「全科」的，補習的日數和合共

的時數便會較多，上述用 6 小時或以上補習的 36% 香港小學

生便屬這類。在馬來西亞，有超過五成學生補習一至兩個科

目，而同時補習五至六個科目的學生亦有近兩成（Chew & 

Leong, 1995，引自 Bray, 1999）。此外，用於補習的時間

亦會因應學業階段等環境因素而異，例如中學生一般比小學

生要面對更多高風險的公開考試，因此中學生參加補習的情

況較普遍，但小學生較多補習多個科目，於是補習的時數較

高。然而，澳門基於本地獨有的社會和教育環境，尤其雙職

家長的工作時間愈來愈長，澳門高小學生參加補習的人數最

多（達 75%），而他們每星期補習的時數亦最長，平均達

20 小時；初中及高中生的補習時數則稍低，但平均亦達 14

及 10 小時（Ho & Kwong, 2008）。

學生參加補習的原因／動機

學生參加補習班的原因可從社會及個人兩個層面來討

論。就社會層面來說，許多國家會於一個學業階段的終端

（例如小學畢業或中學畢業年級），設立區域性的統一評

核，來評定學生是否達到學能標準。成績對學生的升學前途

影響很大，例如是否能入讀心儀學校，是否能獲大學取錄，

或是否能入讀理想的學系等，公開考試的成績均十分重要。

學生為了加強對考試內容的認識及掌握考試的技巧，便會尋

求在常規課堂以外的協助，甚至參與各種收費昂貴的補習活

動。例如在台灣，調查發現有超過三成受訪中學生報讀補習

班的原因是為了要考入理想的大學（Tseng, 1998）。

有國家甚至為了提升學生的整體成績，把促進補習活動

定為國家政策，鼓勵學生參加。在多族裔的新加坡，政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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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資助專為某些族裔學生而設的補習中心，期望這些補充

教學輔助活動能提升應試學生的成績，以期全國學生的成績

全面地高於國際評估研究（如 TIMSS）的平均值（Bray, 

1999）。然而，在一些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如柬埔寨，補

習的興起卻是源於政府投入的教育資源嚴重不足，令許多薪

金偏低的教師要依靠開辦補習班來賺取額外收入。為了確保

學生對補習的需求，有些教師會故意將一些須考核的教學

內容不在常規課堂教授，留待在補習班才講解，於是學生

便不得不參加由自己學校教師開辦的補習班了（Bray , 

1999）。這樣一來，補習便成了教育工作者腐敗的行為。

就個人層面來說，學生參加補習班的原因多數是為了得

到更好的考試成績。而不論學生的成績是好是壞，他們都有

可能參加補習班。TIMSS 的研究發現（Baker & LeTendre, 

2005），在 41 個受訪國家中，有超過七成國家的學生補習

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將勤補拙，改善欠佳的成績。不過，亦有

少於一成國家的學生主要是想精益求精，令自己本來已經

優異的成績更理想。然而，為甚麼學生要靠補習去改善自己

的成績呢？難道主流學校的教師加上個人的溫習，不足以令

他們達到理想的成績？這是否反映了主流學校欠缺對學生

自主學習的培育？還是學校欠缺類似補習的課外支援呢？

學生參加補習還有一個與經濟效益有關的原因。由於僱

主傾向聘請學歷高、成績好的人士，所以成績欠佳的求職者

受聘的機會較低。因此面對職業市場激烈的競爭，學生必須

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以至入讀名校，將來才較容易找到理

想的工作。家長和學生都視補習為考取好成績、有利將來找

到理想工作的手段。這種情況在台灣、香港和日本等地特別

普遍（Baker & LeTendre, 2005; Bray, 1999）。

此 外， 有 部 分 學 生 參 加 補 習 班 是 受 同 輩 影 響 而 和

朋友一同參加的（Baker & LeTendre, 2005）。亦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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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把補習學校視作照顧他們子女的託管中心（Bray & 

Kwok, 2003）。家長雖然不是補習的直接參與者，卻可能在

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家長怎樣判斷子女是否

需要補習或其他方式的協助？如何協助子女選擇補習的服務

提供者？如何評估補習服務的效益等問題？這些都值得進一

步研究。

影子教育對正規教育的影響

一般來說，正規學校的課程原則上應按學生身心全面

發展的需要而設計，故此內容須着重平衡學生人格的培養與

知識的傳授。但反觀補習教學一般只着重知識的傳授，甚至

只着眼於如何應付考試（Tong, 2001）。不少日本的教師指

出，參加「學習塾」（即補習學校）的學生只懂得機械化地

學習，對學科內容欠缺理解（Sawada & Kobayashi, 1986，

引自 Bray, 1999）。這種只重視學生考試成績而忽略內容

理解及分析的補習方法，容易使學生淪為「考試機器」，而學

不到應有的知識，忽略了全面的發展。從這方面看，補習或

者影子教育是否扭曲了正規教育原有的精神呢？正規教育和

它的「影子」又存在着怎樣的互動關係呢？

如前所述，特別在一些教師薪金偏低的地區，有些教師

以操控教學內容為手段，迫使學生另外付費參加自己的補習

班。教師這樣的腐敗行為給學生一個壞榜樣，會對學生的價

值觀造成不良影響。同樣，補習亦可能影響主流學校教師的

價值觀。例如在大部分學生都參加補習的學校裏，教師備課

及上課的態度可能會比較散漫（Bray, 1999），原因可能

是他們意識到即使學生有不明白的地方，下課後亦會有補習

老師給他們解釋，所以上課時是否準備充足對學生成績的影

響不大。另外，補習又可能使教師面對更嚴重的學生成績參

差問題。因為補習可令成績好或富裕的學生表現再進一步，

於是擴大了學生之間的成績差距，使教師在選材授課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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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定困難。不過，補習對教師亦有一些幫助，例如 Yiu

（1996，引自 Bray, 1999）發現有些教師會參考補習學校

的筆記，豐富自己上課的內容。

在對學生的個人影響方面，有些人認為，補習可以因應

學生在學習上的個別需要，採取相應的教學策略，使教學更

有效。筆者相信這看法是指在一對一或小組教學的情況下的

可能效果。例如 Sawada & Kobayashi（1986，引自 Bray, 

1999）在日本進行的研究指出，學生上補習班時間的長短

和他們的數學成績有正相關；Lee（1996）的研究亦有類

似發現，受訪學生普遍認同補習可以改進他們的成績。然

而，研究則鮮有報告補習加深了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亦

有 研 究 報 告 顯 示 補 習 與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績 沒 有 明 顯 關 係

（Fergany, 1994，引自 Bray, 1999），甚至補習的時間愈

長成績反而愈差（Ho & Kwong, 2008）。這些不一致的研

究結果可能是因為除了補習之外，還有很多其他未能釐清的

因素影響學生的成績，亦有可能是成績稍遜的學生更多參與

補習。這些因素均有待更多實證研究作進一步探討。

除成績以外，補習又可能對學生的行為和態度有負面影

響。例如學生因有補習導師的協助而輕視正規課堂老師的教

學，於是上課時便不投入和容易出現負面行為。Hussein

（1987）的研究更指出，有些學生認為只要補習能讓他們

考試及格，即使他們不上學亦無所謂。由此可見，補習可能

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價值觀，而後者對學生的終身學習至

為重要。

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問題主要有三方面：（1）了解世界各地（特

別是東亞地區）補習的參與率；（2）比較世界各地（特

別是東亞地區）學生參與補習的時間；（3）探討世界各

地參與補習與學習成效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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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數據來自 PISA 2003 及 PISA 2006 兩項調查。

PISA 2003 收集了全球 40 多個國家／地區學生在常規課堂

以外的學習時間安排，數據包括了兩類「校內」及三類

「 校 外 」 的「 影 子 教 育 」； 有「 學 術 性 」 和「 非 學 術

性 」 的； 其 功 能 有「 輔 導 性 」 和「 增 潤 性 」 的。PISA 

2006 收集了全球 50 多個國家／地區 15 歲學童學習科學、數

學及閱讀三個範疇每星期的時間投放，而時間投放分為三方

面：（1）校內常規課時；（2）校外補習課時；及（3）

課後用於自習或自行完成功課的時間。本研究將集中分析第

2 項「校外補習課時」與學生在科學、數學和閱讀方面成

績的關係。

研究發現

影子教育的參與率

根據 PISA 2003 的結果顯示（見表一）：韓國影子教

育 的 參 與 率 最 高， 達 90% ﹔ 最 低 為 丹 麥， 僅 有 28%。

OECD –PISA 2003 的平均參與率為 59%。大部分歐洲國家

如 丹 麥、 挪 威、 瑞 典、 比 利 時 及 荷 蘭 的 參 與 率 都 不 超

過 40%；韓國、希臘及土耳其均高於 80%。在東亞地區

中， 韓 國 的 參 與 率 最 高， 其 次 為 日 本（69%） 和 香 港

（65%）。這三個東亞地區的參與率均高於 OECD –PISA 

2003 的平均參與率。

這結果與 Baker et al. （2001）對 TIMSS 研究的分析

相近。TIMSS 在 1994–1995 年間進行的研究發現，在 41 個

參與研究的國家當中，參加補習的學生比例由 10% 至超過

80% 不等。其中，歐洲國家如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學生只有

少於 20% 參加補習。相反，東南亞、非洲及拉丁美洲（例

如菲律賓、南非及哥倫比亞）等地的學生則有超過 70% 參

加補習。而在東亞地區如南韓、香港和日本，學生參加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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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影子教育的參與率

 排名 國家／地區 參與率

 1 韓國 90%
 2 希臘 87%
 3 土耳其 81%
 4 拉脫維亞 79%
 5 俄羅斯聯邦 76%
 6 西班牙 71%
 7 匈牙利 71%
 8 日本 69%
 9 波蘭 69%
 10 意大利 66%
 11 奧地利 65%
 12 中國•香港 65%
 13 盧森堡 65%
 14 芬蘭 64%
 15 中國•澳門 64%
 16 突尼西亞 64%
 17 泰國 63%
 18 葡萄牙 62%
 19 英國 61%
 20 塞爾維亞 61%
 21 愛爾蘭 60%
 22 巴西 59%
  OECD 平均值 59%
 23 紐西蘭 56%
 24 美國 56%
 25 德國 55%
 26 冰島 54%
 27 捷克共和國 53%
 28 斯洛伐克 53%
 29 澳洲 52%
 30 法國 52%
 31 墨西哥 51%
 32 加拿大 50%
 33 烏拉圭 50%
 34 列支敦斯登 45%
 35 瑞士 43%
 36 荷蘭 39%
 37 比利時 36%
 38 瑞典 36%
 39 挪威 32%
 40 丹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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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佔的比例分別是 45%、50% 和 60%。這說明了東亞地區

有相當多中學生參與課後不同類型的補習／補課或其他增潤

／輔導課程。

本研究的發現更說明了世界各地影子教育的參與率均有

上升的趨勢，東亞地區中學生參與課後不同類型的補習／

補課或其他增潤／輔導課程的比率均仍高於 OECD–PISA 

2003 的平均參與率。

不同類型的影子教育

根據 PISA 2003 的量度，影子教育可分為五類，其中兩

類屬「校內」模式，包括為成績優異學生開設的「增潤

班」及為成績稍遜學生而設的「輔導班」；另有三類屬

「校外」模式，包括「私人補習」、「校外進修班」及

「校外其他活動」。

表二顯示，就 PISA 2003「校內」影子教育的 OECD –

PISA 2003 平 均 參 與 率 來 看， 增 潤 班 為 18%， 輔 導 班

為 20%，兩者差距不大。在東亞地區，參與輔導班的學生

百分比較參與增潤班的為多，韓國參與輔導班的學生高達

59%，香港及日本為 32%，均高於 OECD–PISA 2003 平

均值；至於增潤班方面，韓國的參與率達 34%，日本為

24%，香港為 19%，三者亦高於 OECD –PISA 2003 平均

值。由此可見，東亞地區校內的補習參與率比 PISA 其他國

家更高，而且多以「補底」為主。

就「校外」影子教育的平均參與率來看，PISA 的私

人補習、校外進修班及校外其他活動的平均參與率分別為

13%、15% 和 30%。由此可見，PISA 整體學生在校外較多

參與課外活動，較少參與私人補習及進修班。就東亞三個地

區而言，韓國在校外其他活動的參與率亦是最高，達 67%，

而校外進修班和私人補習的參與率亦分別達 38% 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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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均高於 OECD –PISA 2003 平均值。香港方面，參與校

外其他活動者只有 12%，遠低於 OECD –PISA 2003 平均

值，但校外進修班及私人補習的參與率則分別高達 23% 和

21%，均高於 OECD –PISA 2003 平均值，可見不少香港中

學生課後仍投身補習，忽略了其他課外活動。日本則與韓國

及香港很不同，日本的課外活動參與率高達 48%，但校外進

修班及私人補習的參與率只有 14% 及 5%，均低於 OECD –

PISA 2003 平均值，這可能與近年日本教育改革減省課程內

容及課時，為學童開拓思考及活動空間有關。

若將 PISA 2003 五類影子教育的平均參與率由高至低排

列，順序為：校外其他活動（30%）、輔導班（20%）、

增潤班（18%）、校外進修班（15%）、私人補習（13%）。

若看 PISA 歷屆學術成績最優異的國家芬蘭，其影子教育的

平均參與率由高至低排列，順序為：增潤班（41%）、校外

其他活動（30%）、校外進修班（13%）、輔導班（10%）、

私人補習（3%）。由此可見，無論是 PISA 的國際指標或是

芬蘭的學生，整體的課餘學習生活安排均十分重視課外活

動；在芬蘭，校內參與補課的更以增潤班為主，有別於東亞

地區以輔導班為主。

影子教育的時間分布

表三顯示 OECD–PISA 2003 的平均值為 4.8 小時，亦即

整體而言，參與 PISA 2003 的 15 歲學童平均每星期花 4.8 小

時於課餘各類型的影子教育上。若比較參與 PISA 的 41 個國

家／地區，參與課餘學習時間最長的為墨西哥（平均每星

期花 16.42 小時），最短的為丹麥（平均每星期只花 1.54

小時）。大部分歐洲國家如比利時、挪威、瑞典及法國，

每星期課餘學習的時間均少於兩小時。

就東亞地區而言，韓國名列第三，每星期高達 15.71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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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日本名列十四，每星期 4.61 小時；香港名列十八，與

日本相約，每星期 4.19 小時。其中，韓國的每星期 15.71 小

時中主要用於輔導班（4.75 小時），其餘依次為校外其他

活動（4.12 小時）、校外進修班（3.73 小時）、增潤班

（1.88 小時）及私人補習（1.23 小時）。日本的 4.61 小時

中，最多用於校外其他活動（1.96 小時），其餘依次為輔

導班（1.13 小時）、增潤班（0.85 小時）、校外進修班

（0.56 小時）及私人補習（0.11 小時）。香港的 4.19 小

時中，最多用於輔導班（1.21 小時），其餘依次為校外其

他活動（0.87 小時）、校外進修班（0.78 小時）、私人

補習（0.71 小時）及增潤班（0.62 小時）。這結果顯示，

港、日兩地學生放學後的補習時間遠低於韓國，這可能與一

般印象不符，但亦可能是港、日兩地學生放學後的時間多用

於自習或自行做功課。

影子教育的效能

根據 PISA 2006 的數據分析，表四至表六顯示投放於

校外補習的時間多少與學術成績的關係。

閱讀成績方面，在參與的 57 個國家／地區中，有 44 個

是校外補課／補習超過 4 小時者比少於 2 小時者成績顯著為

低；有 10 個則無顯著分別。由此可見，對絕大多數國家／

地區（54 個）而言，校外補課／補習對閱讀成績並不一定

具效益。例如盧森堡，多補習者（超過 4 小時）比少補習

者（少於 2 小時）低 127.0 分，其餘英、澳及歐洲多個國家

的關係亦然，而只有 2 個國家／地區（希臘和韓國）是校

外補課／補習超過 4 小時者比少於 2 小時者成績顯著為高

的。就東亞地區而言，日本補習少於 2 小時者的平均總分為

502.1 分，多於 4 小時者則為 441.5 分，相差達 60.6 分。香

港補習少於 2 小時者的平均總分為 540.9 分，亦比補習多於

4 小時者高出 36.4 分。中華台北的結果與香港相似。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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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結果剛好相反，補習多於 4 小時者平均得 580.0 分，比

補習少於 2 小時者的 544.5 分高出 35.6 分。

科學成績方面，它與閱讀成績的結果相近，亦有 29 個國

家／地區是少補習者的科學成績顯著優於多補習者。其中奧

地利的差異最大，其 15 歲學童若校外補習少於 2 小時者平均

分為 516.7 分，但若補習多於 4 小時者則平均只得 400.0 分，

相差達 116.8 分；有 18 個國家／地區補習多少對成績的影響

並無顯著分別。由此可見，對大多數國家／地區（47 個）

而 言， 校 外 補 課 ／ 補 習 對 科 學 成 績 並 不 一 定 具 效 益。

但有 10 個國家／地區是校外補課／補習超過 4 小時者比少

於 2 小時者科學成績顯著為高。就東亞地區而言，日本多補

習的學生，其科學成績亦遜於少補習者，差距達 85.3 分；可

是香港、中華台北及韓國的差距則剛好相反，這三地校外補

習多於 4 小時者的平均得分均顯著高於補習少於 2 小時者，

差距分別為香港 36.0 分、中華台北 53.5 分和韓國 41.4 分。

為何在這三地，校外補課／補習時間的多少與科學成績的高

低有正關係，有待進一步探討。

數學成績方面，它亦與閱讀及科學成績的結果相近，有

36 個國家／地區是少補習者的成績高於多補習者；有 15 個

國家／地區補習多少對成績並無顯著影響。由此可見，對大

多數國家／地區（51 個）而言，校外補課／補習對數學成

績並不一定具效益。但有 6 個國家／地區是校外補習超過

4 小時者比少於 2 小時者成績顯著為高。在少補習者成績高

於多補習者的國家／地區中，瑞士的差距最大，學童補習少

於 2 小時者的平均分比多於 4 小時者的高出 98.9 分。就東亞

地區而言，香港及日本的情況與瑞士相似，少補習者成績高

於多補習者，差距分別為 13.4 分（香港）及 6.0 分（日本），

在這兩地校外補課／補習對科學成績並無效益。但中華台北

及韓國則剛好相反，中華台北學童中多補習者的平均分數為

590.6 分，少補習者為 522.7 分，相差 67.9 分；韓國學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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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者平均分為 586.1 分，少補習者為 517.6 分，相差 68.4

分。為何在中華台北和韓國，校外補課／補習愈多對科學成

績似乎愈有效益，亦有待進一步探討。

由以上結果可見，校外補習不一定能改善學科成績；尤

其在閱讀方面，在 44 個國家／地區補習太多可能對學生的

成績更有負面影響，在 10 個國家／地區補習多並無顯著效

益。在數學和科學方面，各國補習成效的差異很大，分別在

51 及 47 個國家／地區並無顯著效益。對香港及日本而言，

補習多似乎效果欠佳，但亦可能是成績稍遜者更多參與補

習。但在韓國及中華台北，成績優異者亦多參與補習。

結語及啟示

補習活動稱作「影子教育」，反映了它（影子）附

從於正規教育的關係，即補習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正規教

育衍生出來的。教育系統內的競爭元素（例如影響升學的

高風險考試）往往被視為引致補習或過分操練的原因，但

現代社會的集體或普及教育系統和配套的結構化課程安排和

升學制度，不可能不存在這些競爭元素，故高風險考試往往

被視為「必要之惡」。

在世界各地，影子教育因着不同的社會文化有不同的存

在型態，普及情況亦有別。但隨着正規教育的改革，近年學

校愈來愈多要求學生有不同類型的學習經驗，以至影子教育

的經營方式與規模亦十分多樣化：有「校內」或「校外」

的；有「學術性」及「非學術性」的等等。本研究的發現

說明了世界各地影子教育的參與率均有上升趨勢，OECD–

PISA 2003 的平均參與率達 59%。東亞地區中以韓國的參與

率為最高（90%），其次為日本（69%）和香港（65%）。

這三個東亞地區的參與率均高於 OECD –PISA 2003 的平均

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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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就不同類型的影子教育活動而言，不同東亞地區的補習

參與率的差異相當大。就增潤班和輔導班這兩類校內影子

教育來看，OECD–PISA 2003 的平均參與率約為兩成，東亞

地區校內的補習參與率比 PISA 其他國家更高，而且多以

「補底」為主。就三類校外影子教育來看，從 OECD–PISA 

2003 的平均參與率可見以參與課外活動居多，達三成，而

參與私人補習及校外進修班的只達約一成半。東亞三個地區

方面，韓國中學生參與三類校外補習及課外活動均遠遠高於

OECD–PISA 2003 平均值。香港中學生參與課外活動者低於

OECD–PISA 2003 平均值，但參與校外進修班及私人補習者

則均高於 OECD–PISA 2003 平均值。日本則與香港相反，課

餘多參與課外活動，很少參與校外進修班及私人補習，這

可能與近年日本教育改革減省課程內容及課時，為學童開拓

思考及活動空間有關。

就影子教育的時間分布而言，參與 PISA 2003 的 15 歲

學童平均每星期花 4.8 小時於課餘各類型的補習或活動上。

東亞地區方面，韓國學童每星期所花的時間高達 15.71 小

時，名列第三；日本則為 4.61 小時，名列十四；香港與日本

相似，有 4.19 小時，名列十八。這結果顯示港、日兩地 15

歲學童放學後的補習時間遠低於韓國，這似乎與一般印象不

符，但亦可能是港、日兩地學童放學後的時間多用於自習或

自行做功課。

就影子教育的效能來看，根據 PISA 2006 的數據分析

顯示，校外補習不一定能改善學科成績；尤其在閱讀方面，

補習太多對學生的成績更有負面影響。至於數理方面，各國

補習成效的差異很大。對香港及日本而言，補習較少似乎

更有效能，這亦有可能是因為成績稍遜者才參與補習。但在

韓國及中華台北，多補習似乎變成爭取佳績的必要手段。

現時各地政府對該地的補習活動有不同的政策。從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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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以總結出三種政策取態：不干預、規管、積極干預

（Baker et al., 2001; Bray, 2003; Stevenson & Baker, 1992; 

Tong, 2001）。教育當局可從中參詳對補習活動應採取的政

策方向。第一種政策取態是「不干預」，指的是主要由市

場調節這類活動的形式及規模。例如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如非洲），政府根本沒有能力規管；亦在某些先進國家

（如加拿大），補習並不普遍，政府便無意規管。這些國

家的政府會採取監察但不干預的做法，例如只收集補習社數

量或導師收入的數據，作為稅收及調整教師薪酬的參考。

第二種政策取態是「規管」，例如韓國於上世紀二十

多年間，對補習活動的政策「從禁制到規管，再而積極干

預」的調整過程是很值得參考的經驗。鑑於補習的負面影

響，韓國在 1980 年曾嘗試全面禁制私立補習中心，及後因

公眾需求及禁制難於執行，政策便逐步放寬。在 1981 年，

韓國曾禁止學科性質的補習活動；至 1984 年，只容許成績

落後（最差的 20%）的學生接受校內老師的補課；至 1989

年，又容許大學生在中、小學校內任補習導師，並容許學生

在學校假期到私立補習中心接受學科補習；自 20 世紀 90 年

代開始，基本上不再規管，容許私營補習中心為中、小學生

補習；自此補習情況更趨普遍，政府再嘗試禁制但失敗，到

90 年代後期，轉而採取積極干預的策略，務求減低補習風氣

的負面影響。政府為避免屬弱勢社群的學生受到不均等的待

遇，主動為所有學生在校內提供補習服務，又利用廣播發放

免費的教學節目等。另一方面，又嘗試改變大學只以學術

成績為收生準則的情況。

第三種政策取態是「積極干預」，例如新加坡政府考

慮到照顧個別差異的學習需求，亦要避免因家庭資源不足而

對弱勢社群造成教育不均等的情況，於是資助學校聘請補習

導師或購買校外的補習服務，又為減低族裔間的社經地位差

距而協助有關社團組織提供補習服務。近年美國的 NC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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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hild Left Behind）政策，目的正是為了提高中、小

學的整體素質，並減少不同家庭背景學生的成績差異。

為 此， 美 國 政 府 為 成 績 落 後 的 學 生 提 供 補 充 教 育 服 務

（supplementary educational services）。

總的來說，各地政府對補習活動有不同的取態，主要視

乎補習活動對社會的影響是大是小、是正面還是負面而定。

現時香港的有關法律（指香港法例第 279 章《教育條例》，

特別是第 279F 章《教育（豁免）（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

立學校）令》）基本上把不涉及正規教育的補習中心只視

作一般的商業經營註冊和監管，沒有就教學人員資歷作出規

定和監管。但當補習活動變得普及化以至明星化及神化時，

對社會便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政府大抵不能採取不干預政

策。若視影子教育或補習為一種補充教學輔助措施，亦可以

減低學習的個別差異問題，並增潤學生的課餘生活。

引起教育界和大眾關注的不是把補習視作一種補充教學

輔助措施本身，而是補習風氣的盛行是否代表全人教育沒有

得到實現？學生的身心沒有得到平衡發展？補習會否引致社

會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等？這些問題均值得深思和進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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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Shadow Education of East Asian 

Societie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sther Sui-chu Ho

Abstract

Private tutoring has been getting popular in Asian,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ince the 1960s. It is also becoming more popular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in recent years (Bray, 1999). 

Private tutoring is also termed “shadow education”  for there i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ivate tutoring and formal education, and 

the instructional content of the former primarily follows the curriculum 

of the latter. In a sense, private tutoring is the  “shadow” of formal 

education. Some scholars suggest that the popularity of private tutoring 

depends on culture (Baker & LeTendre, 2005; Bray, 1999). East Asian 

societies are mostly under the infl uence of Confucianism. People value 

academic attainment and attribute success mostly to effort. Therefore, 

it is easier for private tutoring activities to develop in these societies. 

In Western societies, people emphasize individual difference and 

attribute success to talent. Spending extra effort in studying after school 

would be less acceptable to parents and students alike. However, recent 

education reforms worldwide tend to emphasize assessment, in 

particular the monitoring and testing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As 

such, schools and students w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achieve the 

standards and thus private tutoring is becoming more popular 

worldwide (Baker & LeTendre, 2005; Ho, 2006; Ho & Kwong, 2008).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to examine this worldwide 

phenomenon of shadow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the data of East Asian 

societies will be further analyzed to see how various factors of private 

tutoring relate to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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